
浙江省工业企业“零土地”技术改造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备案承诺书

编号 :

项目名称:绍兴京新药业有限公司年产 52.5吨 Z7、 1.2吨 甲腈物、4.3

吨盐酸卡利拉嗪、4.1吨盐酸美金刚、100吨瑞舒伐他汀钙、⒇ 吨替格瑞洛、

100吨盐酸莫西沙星产品项目

经信部门备案号:犭 09-33∝⒄~∞-02~406171

承诺方:绍兴京新药业有限公司

一、项目主要内容

(一 )项目单位:绍兴京新药业有限公司

(二 )法定代表人:徐赛珍

(三 )拟建地址: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 31

号

(四 )项 目主要建设内容:项 目改造利用现有厂房,购置反应釜、过

滤器、冷凝器等设各,实施年产 52.5吨 z7、 1.2吨甲腈物、4.3吨盐酸卡利

拉嗪、4.1吨盐酸美金刚、100吨瑞舒伐他汀钙、90吨替格瑞洛、100吨盐

酸莫西沙星产品项目。

(五 )总投资及环保投资:项 目总投资“00万元,其中环保投资⒛0

万元。

二、承诺内容

(一 )承诺本项目属于以下第 (1)条 环评审批日录清单内容
(1)“区域环评+环境标准

”
改革区域范围内,不增加重点污染物排放

量的工业企业“零土地
”
技改项目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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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改革区域范围外,除核与辐射项目、审批权限在环保部的项目及

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电力、金属冶炼、医药、化工、印染、电镀、制革、

造纸、铅酸蓄电池项目以外,不增加重点污染物的工业企业“零土地”技改项

目。

(二 )承诺项目建设符合以下条仵和标准 :

(1)项 目选址符合 (生态)环境功能区规划。

(2)项 目建设和运行过程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、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

标准要求。

(3)项 目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总量控制要求。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

影响报告表项目新增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粉尘、

挥发性有机物、重金属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在企业核定总量范围内。

(4)根据 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委托有资质环评机

构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。

(5)申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各案前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

告表全本及签订的承诺书。

(6)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

用。

(7)项 目正式投产前,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监测,按规范组织

环保设施竣工验收,公开验收结果后报环保部门各案。

(8)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承诺备案及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备案时申领变

更 (核发)排污许可证,无排污许可证不得排污。

(9)法律法规有规定的,从其规定。相关执行标准出台或修改,按新

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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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)己全面知悉工业企业“零土地
”
技术改造项目环评承诺各案办理条

件及办理流程,严格按照承诺要求进行建设。若违反上述承诺内容,自觉

承担违约责任。

三、违约责任

(一 )承诺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报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、

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,有备案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

予备案,并予以警告;己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、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备案

受理书的,由有各案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撤销其各案受理书 ,

并处 2万元以上 1o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(二 )承诺方未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未经各案,擅自开工建设的,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

停止建设,处以罚款,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。

(三 )承诺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

指标排放污染物的,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其采取

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等措施;情节严重的,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,

责令停业、关闭。

(四 )承诺人不履行承诺义务或者履行承诺义务不符合约定的,应当

承担继续履行、采取补救措施或者限期改正、从重处罚、直至停产恢复原

状等违约责任。甲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义务的,乙方

可以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。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,甲方必

须按法律法规执行。

(五 )承诺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承诺的,依据不可抗力的影响,部

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,并限期采取补救整改措施,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甲方延迟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,不能免除责任。

(六 )承诺方除以上承诺事项外,还必须遵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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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,

发生违法行为,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四、承诺书对承诺人具有法律效力,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承诺方 :

法定

联系电讠

2u6年 6月 26日


